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7054423

2016.11.17 ❘ 星期四
责任编辑：陈毅香 ❘ 版式总监：唐昉婷

02 新闻热线：0571-85211162 13857101115实话

明 镜

评 论

新华社 罗宇凡

杨秀珠归案了。16日，这个曾称“死也要死在美国”的
“百名红通人员”头号通缉犯，在外逃13年后回国自首。

尽管在出逃前，杨秀珠做了精心的准备，老早就安排
主要亲属移民海外，甚至直接在海外收受贿赂；尽管在逃
出后，杨秀珠辗转躲藏于新加坡、荷兰、加拿大、美国等多
个国家。法网恢恢，她最终还是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杨秀珠归案，再次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的鲜
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再次证明海外不是法外、外逃不是出
路，腐败分子想躲进“避罪天堂”是痴心妄想。

杨秀珠归案是中美反腐败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
美在杨秀珠案等一系列案件上的执法合作成功实践表明，
腐败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以“零容忍”“零漏洞”“零障
碍”原则开展反腐败执法合作越来越成为国际共识，国际
社会反腐败执法合作越来越富有成果。

杨秀珠归案充分表明，中国与国际社会在反腐败方面
的法律合作日渐深入，打击腐败犯罪的目标一致性、行动

协调力不断增强，中国政府将继续同有关国家合作，为将
外逃腐败分子缉拿归案不懈努力。那些与以前的杨秀珠
一样，还在心存幻想和侥幸的外逃通缉人员此时此刻应该
清醒了。中国政府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已经撒向全球，一
旦触犯了党纪国法，任谁都无路可逃。

在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行动中，杨秀珠不是回
国自首的第一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人。中国共产党铲除
腐败的决心从未动摇，也绝不会动摇。杨秀珠归案再次证
明，纵使逃得再远、走得再久，仍躲不过正义的审判。对杨
秀珠如此，对所有仍潜逃海外的腐败分子也无一例外。

没完没了
新华社

又近岁末年关，农民工
工资问题再度牵动社会神
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等12部门近日下发通知，将
从 2016 年 11 月 15 日 至
2017年春节前在全国组织
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
项检查。这体现了党和政府
维护农民工权益、治理拖欠
农民工工资顽疾的决心。

宋英辉

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和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
社会行为的恶性案件屡见报端。有人主张，应降低刑事责
任年龄的起点。这一建议缺乏实证数据和科学依据，可能
产生相反效果。我们应当客观、理性地看待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问题，不应为极端个案或舆论左右科学专业的判断。

我国法律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符合世界刑法潮
流，契合国情。目前，多数国家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设定
在了14周岁（包括）以上。虽然有一些国家的起点偏低，
但这些国家都存在独立的少年刑法和司法制度，对实施危
害行为的未成年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采取非犯罪化和非
刑罚化的干预处置，依照成年人刑事程序定罪处罚的只是
少数案件。自制定近现代第一部刑法《大清新刑律》以来，
我国逐渐形成了14周岁、16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标
准。这是在综合考虑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地理气候条件、
刑事政策、儿童发育情况、受教育时间及社会经历等因素
后作出的判断，经过了历史的检验，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
点和违法犯罪发生发展规律。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主张缺乏实证数据支持，会陷入
人类文明越进步刑事责任年龄越应降低的悖论。迄今为
止，没有看到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情况
的系统统计和研究，校园暴力事件也缺乏统一的报告统计
制度，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媒体曝光的极端恶性事件以偏概
全，得出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数量急剧
增多的结论。以此作为实证依据，去修改具有普遍性的法
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有违科学严谨的立法精神。与30
多年前相比，相同年龄的未成年人的发育速度有所加快，

但生活成长的社会环境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学习、
实践以及试错的成长期并没有缩短，心智成熟的年龄也未
提前。低龄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恰恰说明了他们辨认
控制能力依然不足。否则，随着文明日益进步，刑事责任
年龄会越来越降低。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导致低龄未成
年人实施危害行为的问题。大量实证数据和研究表明，导
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根源是家庭监护、学校教育、社会
治理出现了问题。例如，在未管所服刑的未成年人中，多
来源于残缺家庭或者留守、流动、闲散、流浪等失学失管无
业的群体，曾深受网吧、酒吧、歌厅等娱乐场所的负面影
响。简单地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不仅难以有效遏制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而且是一种回避问题、转嫁责任的做法。
对未成年人判处监禁刑，不仅会造成交叉感染，而且不利
于修复社会关系。一旦可塑性很强的未成年人被贴上犯罪
标签，就容易产生仇恨心理甚至形成反社会人格，重新犯
罪。心理学、社会学、神经科学和行为学等研究表明，未成
年人的心理具有易感性、易变性。只要教育和干预得当，绝
大多数问题未成年人的行为或心理偏差可以得以矫正。

儿童利益最大化，就是社会利益最大化；使实施危害
社会行为的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才是对社会最好的保护。
当务之急应是建立成体系、轻重有别的不良行为早期干预
体系，用教育性的保护处分措施，针对性解决未成年人存
在和面临的问题，改变目前“一放了之”的局面。同时，应
当尽快健全法律制度，出台措施，强化家庭监护和学校教
育的责任，完善校园暴力的预防与处置机制，整治影响未
成年人学习、生活的社会不良环境，加大政府对深处困境
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帮助和支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唯此，才是应对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之正途。

希望假释制度
不再让人感觉形同虚设

站在犯罪人的角度，追求减刑似乎更“划
算”。而国外的发展趋势则相反，多数国家是
假释适用比减刑普遍得多。

金泽刚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举行发布会，介绍《关于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的主要内
容。该《规定》新增对决定终身监禁的贪污、受贿罪犯不得
再减刑、假释，对死缓考验期内故意犯罪但尚未达到情节
恶劣，不执行死刑的罪犯，在明确死缓执行期间重新计算
的同时，新增了“减为无期徒刑后，五年内不予减刑”的从严
规定。

多年来，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判决轻执行
的做法，并且减刑假释的规定稍嫌单薄和模糊，造成了实务
中减刑假释呈报的随意性。而这次规定按照宽严相济的刑
事政策，针对以往一些乱减刑的现象做出了更科学、更严格
的规定。特别是对一些“有权人”“有钱人”被判刑后，减刑
相对较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过高、实际服刑时间偏
短，个别案件办理暗藏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等现象，予以了
明显遏制。

不能忽视的是，现实中减刑的幅度与罪犯的罪行轻重
往往不相称。罪犯刑期越长的，获得减刑的几率越高，减刑
比例越高。此外，刑期长的罪犯得到的减刑幅度一般大于
刑期较短的罪犯，导致重罪的犯罪人更容易获得减刑。这
势必抵消刑罚的威慑和惩罚功能，削弱减刑的实际效用。

另一方面，对于假释制度适用偏少，有时候难免让人感
觉形同虚设。由于假释制度的适用严于减刑，达到假释标
准的罪犯，必须首先达到减刑的标准，但达到减刑的标准未
必能符合假释的条件，且两种制度都有一个最低的服刑期
限，即“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同时，减刑出狱的
自由度要大于假释，因为，假释出狱后仍需要以罪犯的身份
在社会服务，人身自由受限，在假释期间如果违反监管规定
还有重新收监的可能。而罪犯减刑出狱后则成为完全的自
由人，不受任何强制性约束。站在犯罪人的角度，追求减刑
似乎更“划算”。而国外的发展趋势则相反，多数国家是假
释适用比减刑普遍得多。

减刑、假释是矫正犯罪人的重要手段。罪犯在刑罚执
行过程中，为了得到减刑、假释，会积极接受劳动和教育改
造，这对于犯罪人出狱后能够与社会接轨十分必要，而假释
制度更有利于犯罪人早日实现社会化的过程。

针对刑罚执行中的问题，在这次新的规定中，通过科学
测算，对有期徒刑罪犯、无期徒刑罪犯、死刑缓期执行罪犯、
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罪犯，在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
减刑幅度上均做了相应调整，以便有效地发挥刑罚的功
能。与此同时，对于假释制度的价值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
挥的问题，新规定对部分罪行较轻、符合规定条件的罪犯可
以依法从宽适用假释，对既符合减刑条件又符合假释条件
的罪犯可以优先适用假释。

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罪行相对较轻的罪犯，以及对未成
年罪犯、老年罪犯、身患疾病的罪犯或者残疾罪犯，在适用
假释上也有适当从宽的考虑。这些对于假释制度的适用必
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依法执行是司法正义的最终兑现。此次关于办理减
刑、假释案件的新规定实现了减刑、假释制度办案理念、裁
判尺度和执法标准的统一，是从注重判决到注重执行的转
变，其内容更加人性化、合理化，对于落实刑罚执行，实现刑
法的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杨秀珠归案了，剩下的也跑不了
在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行动中，杨秀珠不是回国自首的第一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人。杨秀

珠归案再次证明，纵使逃得再远、走得再久，仍躲不过正义的审判。

理性看待刑事责任年龄制度
儿童利益最大化，就是社会利益最大化；使实施危害社

会行为的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才是对社会最好的保护。


